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分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以下简称“白云山制药总厂”）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

准签发关于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35mg）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名称：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

剂型：片剂

规格：35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证书编号：2025S02152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16172025
上市许可持有人：（1）名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2）地

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88号

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2）地址：广州

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88号

受理号：CYHS2400195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4831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7月14日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曲美他嗪临床适用于一线抗心绞痛疗法控制或无法耐受的稳定型心绞痛。盐酸曲美他

嗪原研厂家是法国施维雅药厂，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于 2010年 6月 4日在中国首次获批上

市。

2024年 1月 4日，白云山制药总厂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药品上市注册申请，于

2024年1月12日获得受理。目前国内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的主要生产销售厂家有施维雅(天
津)制药有限公司、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根据米内网数据，

2024年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为人民币9,305万元。截至目前，白云山制

药总厂在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35mg）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合计约人民币918.93万元

（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35mg）的《药品注册证书》，丰富了白云山制药总厂心血

管药物的种类，有利于提升本公司在心血管用药领域市场的竞争力。白云山制药总厂将按照

相关要求和市场需求开展生产。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

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5－052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收到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同德化工”）于近日知悉青岛市崂山区

人民法院冻结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科创”）部分银行账

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被冻结银行账户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合计

账户主体

山西同德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山西同德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山西同德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同德科创材料有
限公司

开户行

建设银行河曲支
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忻州营业

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忻州河曲县支

行

中国银行河曲支
行

银行帐号

1400************1334

5425*************2995

9140**********9394

1467****6165

账户性质

基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基本户

冻结金额（元）

87,000,000.00

87,000,000.00

该账户被冻结余额（元）

10,511,529.47

47,946.55

8,146.94

351,705.58

10,919,328.54

上述公司建设银行河曲支行基本账户及同德科创中国银行河曲支行基本账户尚被远东

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财产保全而冻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本次冻结为轮候冻结。

2、冻结原因

因公司与青岛华通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通租赁”）合同纠纷，华通租赁向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正式法律文书、

通知或其他信息。公司正积极跟进、核查本事项，后续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的后续解决措施

公司已与华通租赁积极协商和解，充分听取专业法律顾问单位的意见，妥善处理双方纠

纷，依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争取尽快恢复被冻结银行账户至正常状态。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银行账户合计被冻结资金人民币10,919,328.54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0.55%，占期末货币资金余额的5.82%。根据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

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8,766.18万元，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1,531.45万元，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保持正向流入，具备良好的现金流保障。公司期末

资产总额为人民币470,235.6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00,369.72万元，资产

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资金保障和抗风险能力。被冻结的资金金额在公司整体资产中占比较

低，公司日常资金结算及安排正常有序，有效保障了公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需求。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未因本次银行账户冻结事项受到重大不利影响。结合公司

目前持续正向经营现金流状况，以及资产结构和资金安排，公司认为上述银行账户冻结事项

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整体经营稳定。公司认为，本次冻结事项未

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整体经营状况稳定。同时，本次冻结不涉及公

司主要银行账户，亦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六）项“主要银行账

号被冻结”的情形。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法律程序，争取尽快解除账户冻结，依法维护公司及

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积极配合司法程序。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

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60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2025-060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501 证券简称：青达环保 公告编号：2025-032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现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或“本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调整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一）2023年 10月 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和《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

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11月1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

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

事王翠苹女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3年11月1日至2023年11月10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达

环保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

见》（公告编号：2023-033）。

（四）2023年 11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

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次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青达环保关于 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34）。

（五）2023年11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

核查意见。

（六）2025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提请董事会审议。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

查意见。

（七）2025年 7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二、本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一）调整事由

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披露了《青达环保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分配方案为：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40元（含税）。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需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

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调整结果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十章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规定：本激励

计划草案公告之日起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

整。

发生派息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经派息调整

后，P仍须大于1。
因此，本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9.48-0.24=9.24元/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内容一致。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本次调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本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专项意见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需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同意公司此次调整授予价格。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

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9.48元/股调整为9.24元/股。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调整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的内容

符合《管理办法》以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688501 证券简称：青达环保 公告编号：2025-034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
年7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已于2025年7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宋修奇先生召集和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9.48元/股调整为9.24
元/股。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因

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达环保关于

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3票，其中同意票为3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特此公告。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688501 证券简称：青达环保 公告编号：2025-033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
年7月21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7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勇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青岛达能环保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将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

格进行相应调整。本次调整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 9.48元/股调整为

9.24元/股。

上述事宜在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上述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王勇先生、刘衍卉先生、张连海先生及李蜀生先生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

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达环保关于

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5票，其中同意票为5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特此公告。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所持有的质押股份均为场外质押形式，未涉及二级市场交易平仓或强制平仓情形。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借款合同的诉讼以及被法院出具了执行裁定书，若后续法院最终判决

支持债权人相关诉讼请求以及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则部分股份或将面临司法处置。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2025年7月21日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以

及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嘉创投”或“控股股东”，目

前持有公司463,089,7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90%）的书面通知，劲嘉创投已质押的部分公

司股份被司法再冻结、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一）本次股份新增司法再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劲嘉创投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冻结股份数量（股）

18,000,000

3,000,000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40,800,000

20,000,000

15,000,000

1,400,000

23,500,000

20,000,000

619,709

5,000,000

600,000

153,919,709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3.89%

0.65%

0.22%

0.43%

0.65%

8.81%

4.32%

3.24%

0.30%

5.07%

4.32%

0.13%

1.08%

0.13%

33.24%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24%

0.21%

0.07%

0.14%

0.21%

2.81%

1.38%

1.03%

0.10%

1.62%

1.38%

0.04%

0.34%

0.04%

10.60%

是否为限售
股

否

-

起始日

2025 年 7 月 18
日

-

到期日

2028 年 7
月17日

-

司法冻结执行
人

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

-

冻结类型

司法再冻
结

-

注：部分数据若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下表亦同。

（二）本次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劲嘉创投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轮候冻结股份数量
（股）

123,880,291

123,880,291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26.75%

26.75%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8.53%

8.53%

是否为限售
股

否

-

委托日期

2025 年 7 月 18
日

-

轮候期限

36个月

-

轮候机关

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

-

原因

债务纠纷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冻结、轮候冻结的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世纪运通”）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劲 嘉 创
投

世 纪 运
通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63,089,709

39,450,000

502,539,709

持股比例

31.90%

2.72%

34.62%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股）

463,089,709

39,400,000

502,489,709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100%

99.87%

99.99%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31.90%

2.71%

34.6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标记数量（股）

463,089,709

38,000,000

501,089,709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100%

96.45%

99.72%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股）

0

50,000

50,000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0

100.00%

100.00%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劲嘉创投

世纪运通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63,089,709

39,450,000

502,539,709

持股比例

31.90%

2.72%

34.62%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463,089,709

38,050,000

501,139,709

累计被标记数量（股）

0

0

0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00%

96.45%

99.72%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1.90%

2.62%

34.52%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劲嘉创投

世纪运通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63,089,709

39,450,000

502,539,709

持股比例

31.90%

2.72%

34.62%

累计被轮候冻结数量（股）

128,845,802

0

128,845,802

累计被标记数量（股）

0

0

0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7.82%

0.00%

25.64%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88%

0.00%

8.88%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601
法定代表人：陈零越

注册资本：3006.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0482408E
经营范围：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产业；受托管理和经营其他创业投资

公司的创业资本；投资咨询业务；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法律和行政法规允许的

其他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日用品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现金流量比率（倍）

资产负债率

2023年12月31日

1,357,923.95

681,050.47

196,279.58

2023年1-12月

495,843.34

-9,876.41

50,549.53

2023年12月31日

1.21

1.09

0.08

0.50

2024年12月31日

1,309,592.00

687,491.57

172,211.23

2024年1-12月

304,028.08

-14,504.55

5,328.72

2024年12月31日

1.26

1.17

0.01

0.52

劲嘉创投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435,575.07万元，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

务金额分别为287,225.07万元、435,575.07万元；劲嘉创投已发行债券余额为0。

劲嘉创投近一年存在债务逾期及违约情形，劲嘉创投存在一定偿债风险，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2、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258号数码港大厦2015-
49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乔鲁予

合伙份额：2,8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525287727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

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资产负债率

2023年12月31日

15,395.61

12,153.52

3,242.09

2023年1-12月

0.00

-168.74

960.36

2023年12月31日

1.25

1.25

0.79

2024年12月31日

5923.58

2677.14

3246.43

2024年1-12月

0.00

4.34

-948.35

2024年12月31日

2.15

2.15

0.45

世纪运通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0。
世纪运通近一年存在债务逾期及违约情形，世纪运通存在一定偿债风险，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两年经审计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方

劲嘉创投

劲嘉创投

交易内容

物业管理及水电

物业租赁

定价原则

市场化定价

市场化定价

2023年发生金额（元）

247,454.49

182,857.14

2024年发生金额（元）

226,147.51

182,857.16

4、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世纪运通、实际控制人乔鲁予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

及司法执行事项汇总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案件号

〔2024〕粤03民初6855号

〔2025〕粤0305执调498号

〔2025〕粤0305执调2231号

〔2025〕深国仲受3422号

〔2025〕粤0305执调3504号

〔2025〕深国仲受1492号-4

〔2025〕深国仲受4561号-4

〔2025〕粤0305执调6648号

〔2025〕粤03执保2595号

〔2025〕粤0305执调9086号

〔2025〕粤03执保2555号

〔2025〕粤0304民初24647号

原告（申请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被告（被申请人）

劲嘉创投、世纪运通、乔鲁予
等

劲嘉创投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等

涉案金额（万元）

45,138.19

8,400.00

9,974.86

17,299.05

16,679.74

29,250.24

27,345.04

44,002.26

35,250.98

33,631.74

57,285.81

4,573.46

328,831.38

案件阶段

已开庭，一审未判决

裁定执行

裁定执行

已开庭，一审未判决

裁定执行

已受理

已受理

裁定执行

裁定执行

裁定执行

执行和解

一审未开庭

/

注：上述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额未考虑原告（申请人）主张的部分逾期利息、罚息、复利及相

关诉讼费用等。

5、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股份质押融入的资金用于满足其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6、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7、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8、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9、以2025年7月18日起算，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

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

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未来半年内

未来一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股）

281,889,709.00

317,289,709.00

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
例

56.09%

63.1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42%

21.86%

对应融资余额（元）

3,371,954,088.88

4,467,454,088.88

1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均为场外质押形式，未

涉及二级市场交易平仓或强制平仓情形。本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未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结合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若后续司法机

关最终判决支持债权人相关诉讼请求以及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则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所

持有的部分劲嘉股份股票或将面临司法处置，该部分股票后续可能发生变动，司法机关强制

执行可能引发相关股票变动的时间、数量、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司法处置涉及的股票数量达到

一定比例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1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及轮候冻结事项与公司经营无

关，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等产生直接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

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证

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5-058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冻结情况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张国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80,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2.12%，

本次张国芳先生所持22,000,000股股份质押解除后，累计质押公司股份0股。

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已将质押

给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新城支行的22,000,000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股票

质押登记解除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张国芳

22,000,000股

7.84%

3.30%

2025年7月17日

280,500,000股

42.12%

0股

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

截至目前，张国芳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

况，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
名称

张国芳

张春芳

张辉

张辉阳

合计

持股数量

28,050.00

13,940.00

4,005.00

4,303.70

50,298.70

持股比例（%）

42.12

20.93

6.01

6.46

75.52

本次质押解除前累计质押数量

2,200.00

5,818.00

2,400.00

1,600.00

12,018.00

本次质押解除后累计质押数量

0.00

5,818.00

2,400.00

1,600.00

9,818.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00

41.74

59.93

37.18

19.5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

8.74

3.60

2.40

14.74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股东张国芳先生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5-042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信谊金朱”）的氨甲环酸注射液（以下简称“该药品”）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5B03210），该药

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一、该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氨甲环酸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5ml：0.25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申请人：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原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31021856
审批结论：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该药品相关的信息

氨甲环酸注射液主要用于急性或慢性、局限性或全身性原发性纤维蛋白溶解亢进所致的

各种出血。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所致的继发性高纤溶状态，在未肝素化前，一般不用本品。

1．用作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t-PA）、链激酶及尿激酶的拮抗物。

2．用于人工流产、胎盘早期剥落、死胎和羊水栓塞引起的纤溶性出血，以及病理性宫腔

内局部纤溶性增高的月经过多症。

3．用于中枢神经病变轻症出血，如颅内动脉瘤出血，应用本品止血优于其他抗纤溶药，

但必须注意并发脑水肿或脑梗塞的危险性，至于重症有手术指征患者，本品仅可作辅助用药。

4．用于治疗遗传性血管神经性水肿，可减少其发作次数和严重程度。

5．血友病患者发生活动性出血，可联合应用本药。

6．用于防止或减轻因子Ⅷ或因子Ⅸ缺乏的血友病患者拔牙或口腔手术后的出血。

7．用于前列腺、尿道、肺、脑、子宫、肾上腺、甲状腺等富有纤溶酶原激活物脏器的外伤或

手术出血。

8. 用于心脏外科手术中因纤溶亢进导致的出血。

氨甲环酸注射液由日本第一制药有限公司（现为日本第一三共株式会社）研发，1965年

在日本获批上市。2023年12月，信谊金朱就该药品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向国家药监局提出申

请并获受理。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已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人民币341.91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境内该药品的主要生产厂家有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赛隆药

业有限公司、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等。

IQVIA数据库显示，2024年中国大陆医院采购注射剂型氨甲环酸金额为人民币14,254万

元。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得更

大的支持力度。因此信谊金朱的氨甲环酸注射液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该药品

的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具有

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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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氨甲环酸注射液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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